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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NRI LONGYOU

平安龙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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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，
安全责任重于泰山！
下面这个案例，
我们需引以为戒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
十四条第一款：“在生产、 作业中违反
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， 因而发生重大
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
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 情节
特别恶劣的，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期徒刑。 ”

最高人民法院、 最高人民检察院
《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5〕
22 号） 第六条第一款：“实施刑法第一
百三十二条、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、
第一百三十五条、 第一百三十五条之
一、第一百三十六条、第一百三十九条
规定的行为，因而发生安全事故，具有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“造成严
重后果”或者“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
造成其他严重后果”， 对相关责任人
员，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：
（一）造成死亡一人以上，或者重伤三
人以上的；（二）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
百万元以上的；（三） 其他造成严重后
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。 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二十八条第一款：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
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训，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
产知识， 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
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 掌握本岗位的安
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
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
务。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
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”、第四十一
条第二款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
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
并消除事故隐患。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 并通过职工大会
或者职工代表大会、 信息公示栏等方
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 其中，重大事故隐
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
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
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 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
法》第十四条：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
员、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
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从事
相关工作。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、
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
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，保证特种
设备安全。 ”、第三十四条：“特种设备
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、隐患治
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
操作规程， 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
行。 ”、第九十条第（一）项“发生事故，
对负有责任的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
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依照下列规
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，处十
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；”、第九
十一条第（一）项“对事故发生负有责
任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
职责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，依照下列
规定处以罚款；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
的，并依法给予处分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
故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
款；”、第九十二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特
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、检测人员和作
业人员不履行岗位职责，违反操作规
程和有关安全规章制度， 造成事故
的，吊销相关人员的资格。 ”

2023 年 5 月 21 日 13 时 30 分许，XXX 道路工程公司在位于龙游县小南海镇的某公司内开展路
面硬化施工时发生一起叉车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 事故系道路施工单位的方某某操作叉车插运混凝土
料斗，在施工过程中料斗侧翻砸中朱某，导致事故的发生。

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，事故中叉车驾驶员方某涉嫌重大责任事
故罪问题，拟由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处理，事故中企业的违法行为拟由市场
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一是安全生产单位要制定好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二是做好员工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工作。 严禁未经安全教育、未接受安

全技术交底的作业人员从事安全生产工作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；
三是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， 定时定点进行安全生产现场

管理和巡查， 第一时间制止和纠正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行为和危险作
业行为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；

四是科学有序组织联合作业、交叉作业、平行作业，确保安全生产，杜
绝事故发生。

图文/胡胜超

01 案例介绍

02 事故初步查明的原因

直接原因
1.人的不安全行为：XXX 道路工程公司的方某某安全风险意识淡薄，

在未取得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》 且无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
下，违章操作叉车插运混凝土料斗，导致事故的发生。

2.物的不安全状态：某铁道控股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未要
求叉车驾驶员在停止作业后将叉车停在规定区域； 叉车驾驶员杜某在停
车熄火后未及时拔出钥匙并妥善保管；混凝土料斗无专人看管，隐患未能
有效排除；该混泥土料斗无固定插口，非叉车专用料斗。

间接原因
1.相关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未落实，未有效执行企业制定的特种设备安

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
2.相关公司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员工安全意识淡薄。

03 事故初步处理结果

04 安全提示

05 相关法条


